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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減稅「潮」對香港的啟示 

香港特區政府第五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今年參選期間，其競選政綱的耀
眼亮點當屬「稅務新方向」，建議本港在維持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的前提下，策
略性地運用不同的財政及稅務措施來促進相關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包括實施兩
級制利得稅(Two-tiered Profits Tax)以及為企業的研究及開發支出提供額外的稅
務扣減等。無獨有偶，當時另外兩名參選人亦提出各自的稅制改革構思作為競
選的重要「賣點」，例如曾俊華提出香港可研究引入「累進式利得稅」以及探
討「負入息稅制」的可能性。特首選戰雖早已塵埃落定，但有關香港稅制改革
的議題並未隨之偃旗息鼓，更成為近期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商界討論的熱點。 

各國減稅成持久趨勢 

其實，進入 21 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已悄悄掀起一輪曠日持久的減稅
「潮」。全球主要的經濟體尤其是那些傳統意義上屬於稅率偏高的歐美國家，
在過去十多年紛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調低國內的企業利得稅稅率，冀以增強對
外來投資的吸引力和提升本國企業的競爭力。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
所有 35 個成員國的企業利得稅平均稅率由 2000 年的 32.5%大幅下跌至 2008
年的 25.8%，其後的減稅幅度則有所放慢，但到 2016年仍進一步下降至 24.7%。
其中，七大工業國（G7）呈現大致相似的減稅趨勢，企業利得稅的平均稅率由
2000年的 40.5%快速下跌至 2008年的 33.5%，隨後再下調至 2016年的 30.2%(見
附件圖 1)。 

除調低企業稅的整體稅率外，各國稅務改革的一個常見手法是透過定向減
稅，為國家鼓勵發展的重點產業或者特定類型的企業提供針對性的稅收優惠方
案，藉此達到刺激投資、激勵創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等作用。例如，中國為
推動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對於經認定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按 15%的優惠稅率
徵收企業利得稅，較一般企業 25%的稅率下調十個百分點；同時還允許企業的
研發費用按實際發生額的 1.5 倍作稅前扣除。新加坡亦採取稅務寬免措施刺激
國內有潛力的行業發展；例如，為吸引跨國企業設立財資中心及企業總部，將
符合相關資格企業的利得稅從 17%降至 10%，去年更進一步下調至 8%。 

加強對企業中「弱勢群體」的支援則是近年各國稅務政策的另一個共同趨
勢，許多國家都訂立或「加碼」為中小型企業、微利企業或者初創企業專門而
設的稅務優惠。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美國、加拿大、法國、澳洲、日本都對
小型企業實行較低的企業稅率(見附件圖 2)。例如，澳洲於 2015年將公司利得
稅改為兩級制，讓年營業額低於 200萬澳元的企業按 28.5%繳稅，隨後於 2016
年再將小型企業稅率下調 1 個百分點，適用門檻亦放寬至年營業額 1,000 萬澳
元。亞洲「四小龍」之中的韓國和台灣則實施累進稅率制；而新加坡企業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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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萬元新幣應稅所得可享有部分免稅待遇，新成立企業的首 10 萬元利潤更可
全額免稅，隨後的 20萬元則獲半稅優惠。 

中美稅改助力中小企 

至於中國內地，2008年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正式提出對符合條件的小
型微利企業，減按 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其後又對應納稅所得額低於一
定水平的企業給予更大幅度的寬免，允許其所得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後
再按 20%的稅率繳納(相當於實際利率為 10%)，而適用的年應納稅所得額門檻
更從 2010年的 3萬元人民幣提高到 2014年的 10萬以及 2015年的 20萬。2017
年起，內地再次擴大了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的範圍，將合資格
企業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 30萬元人民幣調高至 50萬元；同時，高科技中
小企業研發費用的稅前加計扣除比例亦從 50%調升至 75%。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現行的企業利得稅稅率在七大工業國之中高踞榜首，
並且過去十幾年裏幾乎沒有作出任何調整，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合計徵收的綜
合稅率長期維持在 39%左右(見附件圖 3)。特朗普去年就任美國總統後，矢言
要雷厲風行地簡化稅制和減稅，並於今年 4月公佈了「稅制改革計劃」大綱；
其中又以聯邦政府的企業利得稅稅率將從目前的35%大幅削減至15%最為引人
注目。特朗普亦提出，將允許「稅賦轉由合夥人繳納」類型(Pass-Through)的企
業亦可享受 15%的劃一標準稅率，無須再由東主以個人入息稅(最高稅率為
39.6%)的方式申報；許多小型合夥制企業和獨資企業有望因此而大幅減輕稅務
負擔。 

稅務成國際競爭焦點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稅務競爭力愈來愈為各地政府所重視；稅率的釐
定往往已不限於要考慮國內財政狀況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亦須留意同儕特別是
競爭對手與自己的「相對稅率」。這在某種程度上亦是 OECD成員國近年在減
稅政策上「有樣學樣」、亦步亦趨的一個促成因素。 

特朗普「石破天驚」的減稅建議堪稱是近年最具轟動性的「神來之筆」；
若有關方案得以落實，美國將一躍成為七大工業國中稅率最低的國家。有分析
指，特朗普稅改方案的真實可操作性雖然存疑，但不可避免會刺激其他主要國
家以更快速度或者更大的力度出台各自的稅務寬減措施，為全球激起新一波的
減稅浪潮而推波助瀾。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對特朗普大刀闊斧的
減稅計劃嚴陣以待，甚至有內地輿論表示出對全球可能因此而爆發「稅務戰」
的擔憂。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多次加大企業減稅降費的力度，多管齊下幫助
實體經濟降低營運成本，預計 2017 年全年將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逾 1 萬億元人
民幣。 

平情而論，對全球可能出現競爭性減稅潮的擔憂並非捕風捉影。最近兩
年，伴隨著美國和多個主要經濟體的政府換屆，新一波減稅浪潮似已蓄勢待
發。與香港和美國的情況有些相似，歐洲一些國家的新一屆領袖往往亦是以減
稅倡議作為選戰的「重磅彈藥」或者在上台後以稅務改革作為展示新政新作風
的切入點。例如，英國首相文翠珊上台後，其內閣多次表明將在 2020 年把企
業利得稅從 20%減至 17%，以冀保持在二十國集團（G20）中的領先地位；法
國總統馬克隆亦計劃將企業稅從目前的 33%逐漸減至 2022 年的 25%，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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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歐洲其他國家；現屆澳洲政府亦在其 2016年公佈的第一個預算案中表示，
計劃 2026年前將企業稅率從 30%降至 25%。 

財稅接力擔施政重策 

當然，這些執全球經濟牛耳的國家紛紛將減稅作為施政議程的一個優先選
項，不僅是國際間的「同儕壓力」使然，其背後亦有更深層次原因。一方面，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後，發達國家接二連三推出了非常規的量化寬鬆貨幣政
策，以緩解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短缺，力保經濟免於陷入長期深度衰退。但「大
水漫灌」式的貨幣刺激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隨著時間推移而每況愈下，更衍
生出諸多「副作用」。 

有見及此，去年在中國杭州舉辦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會議特別提
出倡議，希望主要國家「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
和結構性改革」，刺激全球經濟增長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繼美聯儲率先啟動
貨幣政策正常化之後，歐洲和中國的央行亦開始或正在考慮收緊貨幣政策。貨
幣量化寬鬆時代已漸入尾聲；再考慮到各國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往往是「知易行
難」，故財稅政策「重新」進入了決策者的視線；其中，通過降低企業稅收負
擔來增強經濟競爭力成了一項全球性共識，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的「青睞」。 

另一方面，當前正孕育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跨行業、跨領域的
融合創新層出不窮。以製造業為例，在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結合的大趨勢下，
全球製造業正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範式轉移」，日益朝數字化、服務化和智
能化的方向發展。近年主要發達國家均提出「再工業化」的戰略，而發展中國
家亦積極部署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冀望重塑本國工業的競爭優勢，搶攻高端製
造業環節，以佔領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制高點。 

鑒於各行各業特別是製造業的投資一向對税費成本甚為敏感，加之企業涉
獵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亦會面臨經營風險大、回報不確定性高的挑戰；
故此，各國政府紛紛借助稅收工具的槓桿效應，提供全面性和定向減稅等財務
誘因，一方面鼓勵海外和本地資本投入本土產業，另一方面亦藉此刺激科技企
業及初創企業的創業、創新意欲，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港稅改順大勢應民情 

    眾所周知，香港長期以來奉行簡單稅制和低稅率。這項寫入《基本法》第
108 條的既定制度被譽為香港吸引投資、便利營商的「立足之本」，亦是本港
引以為傲的主要競爭優勢之一。根據世界銀行每年發表的《全球營商環境報
告》，香港在全球適宜營商的國家或者地區排名中長年保持領先；尤其在稅務
成本和遵守有關稅法的行政難度方面，相比其他的競爭對手具備一定優勢。 

    香港「簡單就是美」的稅制固然行之有效，而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亦
曾為個別擬鼓勵發展的行業提供有限度的稅務優惠；但民間對本港實施更具全
面性的減稅政策的呼聲，在過去幾年來卻從未間斷。除有意見指政府在「倉廩
實」和連年「庫房水浸」的情況下應透過調低公司利得稅稅率等藏富於民之外，
坊間建議的稅改方向亦與其他經濟體的情況相似，主要集中於如何支援中小企
業以及鼓勵企業的研發活動。一方面，香港有 32 萬家中小企業，佔本地企業
總數超過 98%，合共聘用了大約 46%的私營機構僱員。近年外圍環境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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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內部經濟增長動能減弱、經濟結構加快轉型，香港中小企的經營壓力增
大；特區政府早在 1990 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後就將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列為一
項恆常工作，並設立了多個專門的資助基金和其他支援計劃；然而，在海外經
濟體中司空見慣的優惠稅收安排，反而一直是特區政府支援中小企業政策中
「迷失的一環」。 

    另一方面，香港的創新活動不足被公認是影響競爭力的一個「軟肋」。研
發總開支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在近幾年一直徘徊在 0.73%至 0.76%之
間，比起中國 2015 年的 2.07%、新加坡的 2.4%和台灣的 3.05%明顯遜色；而
且本港研發開支的資金來源較為依賴政府的投入，2015年工商機構提供的研發
經費只佔 47.3%，遠低於 2015年台灣的 77.9%、新加坡的 55.5%、南韓的 74.5%
和美國的 64.2%。海外的經驗表明，政府的財稅優惠政策是鼓勵私人企業增加
對科研和創新活動投入的強力誘因。上一任行政長官在 5年前競選時曾表示要
為企業研究開發支出提供扣抵優惠，但最終流於「只聞樓梯響」；不過，上屆
政府在任期內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亦交代了將籌備成立稅務政策組，重
點研究提升科硏開支的扣減等稅務措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的兩項減稅政策正正是從支援中小企和企業研發
活動入手，既回應了本地業界的訴求，亦緊貼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在某種程度
上還可以說是對上屆政府已開啟的稅改方向作了延續和跟進。其中，兩級制利
得稅的構思是將企業首二百萬元的利得稅率由 16.5%降低至 10%，二百萬元以
後利潤的計徵稅率則維持不變；估計此舉可以讓數以萬計的企業可減稅多達
40%，中小企及初創企業將是主要的受惠者。至於研究及開發的稅務扣減，估
計企業有望獲得相當於開支金額 2倍以上的稅務寬免額度。政府預計這兩項減
稅措施或會令政府少收逾 50 億元的稅款；可以說，對庫房收入的影響相對有
限，但惠及各行各業，進一步打破了一直以來視稅收制度為「鐵板一塊」的思
維定式，箇中的政策意義不容小覷。 

稅制檢討需多維視野 

    林鄭月娥政綱中還有一項建議，計劃在今年年底之前召開一個「稅務新方
向高峰會」，以此平台廣納社會各界意見，以制定具前瞻性的稅務政策及措施；
令人憧憬，特首的「稅務新政」有望「陸續有來」，現屆政府或會更加頻密地
運用「積極的稅務政策」來引導和調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事實上，本港上一
次對《稅務條例》的全面檢討修訂已可追溯至 41 年前；無論從配合當前內外
經濟環境的轉變，抑或是從應對國際間蔚然成風的減稅潮，還是為政府推行「管
治新構想、新思維」激活施政工具等角度來看，本屆政府若能藉此機會全面檢
視和優化香港的稅制，可謂正其時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國際競爭環境正不斷變
化。鄰近的國家、歐美、以至內地的自由貿易區均以稅務優惠為手段，爭取投
資，促進特定產業的發展，有些還調整了自身的稅制結構。近期個別歐美國家
表示考慮下調利得稅，以加強競爭力。此外，國際社會正推動打擊洗黑錢和應
對企業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措施，香港須作出配合。」 

    這段言簡意賅的論述準確描繪了當前國際稅收環境的態勢，亦點出了對本
港稅務制度和政策進行檢討時必須思考的三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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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稅制競爭力。作為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香港的經濟增長有賴於國
際資金的流入。本港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的表現一直居全球前列；許多跨國企
業選擇在香港設立全球或地區總部以及辦事處，其中一個重要考量正是香港的
稅制競爭力。當前全球再掀減稅「潮」，特別是本港的主要競爭對手紛紛調低
企業稅率，香港在這方面的相對優勢已日漸縮窄，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蕩
然無存。隨著傳統的「低稅率」光環退色，香港應如何力保競爭優勢不被削弱？ 

    二是財稅政策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定向的稅務優惠已成為當今各國政府
用來促進特定產業發展的慣用「板斧」；過往幾年，特區政府亦作出了一些零
星的嘗試，包括提供半額稅率優惠或者其他稅務寬免，支持再保險、航空租賃
和融資等業務的發展以及鼓勵跨國企業來港設立財資中心。今後，政府應如何
強化和善用稅收政策對產業發展的導向與支援功能，以更加積極、靈活的態度
和更恆常化、更到位的方式，助力新興產業以及優勢產業的發展？ 

    三是宏觀的視野。香港在吸引外來直接投資(FDI)方面躋身全球前四甲，同
時亦是名列前茅的國際投資來源地，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頭寸高達 132,308億
港元，相當於當年本地生產總值的 552%。香港更透過廠商在中國內地及其他
境外地區的長期投資而建立起龐大的跨境製造業體系，而境外生產活動對香港
本土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物流、商貿、專業服務等衍生了龐大需求，直接帶
動有關行業的蓬勃發展。時至今日，若計入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工業對香港經
濟仍舊舉足輕重，估計仍影響著香港約三成的 GDP。港商在海外的投資經營活
動不可避免亦引發了一些稅務問題；例如，至今懸而未決的「稅務條例」第 39E
條和第 16EC條討論，就涉及廠商在境外使用機器設備和知識產權的扣稅問題。 

    當前全球主要的經濟體正研究收緊對企業侵蝕稅基、轉移利潤以及跨境稅
務安排的監管；同時，配合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國策，港商到沿線的
新興經濟體投資設廠的興趣正在升溫，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的啟
動，區域的經濟和社會融合的步伐勢必加快。這些區域和國際上方興未艾的發
展與香港息息相關，是否會對香港稅制帶來新的挑戰和新的考量點？如果政府
有意將港商以「外延式」發展的境外經營活動納入未來產業政策的範圍內，稅
收政策是否亦須相應地引入更廣闊和更具全域性的視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近指，政府對特首承諾的稅改措施已研究就緒，不久
將會公佈落實方案。期盼多年的香港稅務政策改革總算「瓜熟蒂落會有時」；
希望這不是終結，而是開始。 

201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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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2000-2016年主要發達國家的企業利得稅稅率變化 

 

數據來源：經合組織（OECD）數據庫。 

 

 

 

附圖 2：實行兩級制企業利得稅的經合組織部分成員國 

 

數據來源：經合組織（OECD）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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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2000-2016年七大工業國的企業利得稅稅率變化 

 

數據來源：經合組織（OECD）數據庫。 

 

 

附表 1：特區政府在回歸以來推行的主要利得稅改革措施 

年份 主要利得稅措施 

1998 豁免就銀行利息收入繳交利得稅 

2006 取消遺產稅；豁免離岸基金之利得稅 

2011 將企業購買專利權和工業知識權利資本開支的利得稅扣減，擴展至註冊商

標、版權及註冊外觀設計 

2013 調低專屬自保公司離岸保險業務的利得稅稅率至 8.25%，吸引企業來港成立

專屬自保公司；發展伊斯蘭金融，在利得稅、物業稅和印花稅方面，為常見

種類的伊斯蘭債券提供與傳統債券一致的稅務處理，使兩者可公平競爭 

2015 讓私募基金享有離岸基金的利得稅豁免 

2016 為吸引更多跨國和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讓企業在符合特定條

件下，在計算利得稅時可獲扣減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某些利息支出，以

及就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的合資格利潤，寬減利得稅 50% 

2017 落實航空租賃及融資業的稅務優惠，吸引飛機租賃公司在香港發展其業務，

為金融及航空業創造職位，並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資料來源：羅兵咸永道發表之「香港回歸二十周年-香港稅務發展回顧與展望」。 


